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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附加癌症筛查健康管理服务保险（互联网专属）条款 

 

总则 

第一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附加险”）须附

加于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类互联网专属的健康保

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。凡涉及本附加险的约定，均

应采用书面形式。 

第二条  本条款中的健康管理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

使用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三条  在本附加险服务有效期内，被保险人可在本附

加险约定的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约定医疗机构”）使用癌

症筛查服务。 

在被保险人按要求提供个人生物样本后，授权服务商将

根据健康管理服务手册载明的服务内容，向被保险人提供特

定癌症的筛查检测服务。 

具体的癌症筛查服务内容以及可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

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约定，并在健康管理服务

手册中载明，被保险人须在约定医疗机构接受健康管理服务。 

责任免除 

第四条 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在下列期间被保险人

使用健康管理服务的，不属于本附加险的服务范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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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约定医疗机构范围以外的其他机构发生的； 

（二）不属于健康管理服务手册中所约定的服务范围

的。 

被保险人义务 

第五条  在申请使用健康管理服务时，被保险人应根据

健康管理服务手册相关要求，首先向本附加险的授权服务商

提供个人身份信息。 

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材料提供义务，导致授权服

务商无法验证被保险人身份的，授权服务商有权拒绝提供相

应服务。 

其他事项 

第六条 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

险条款为准；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

主险条款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条款效力同时终止；主险条款

无效，本附加险条款亦无效。 

释义 

第七条  本附加险涉及下列术语时，适用以下释义： 

（一）健康管理服务手册 

指载明本服务条款的健康管理服务流程及相关约定的

手册，具体内容以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人展示的为准。 

（二）授权服务商 

指健康管理服务手册中指定的约定医疗机构及其具有

相关服务资质合作方。 


